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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榮服處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彙復表 

日期 110年4月21日 

項次 建議事項 
主（協）辦 
單位 辦理情形 

一 

建議八二三戰

役參戰志願役官士

兵納入三節慰問金

發放對象的問題已

反映多年，但每年

回覆都是一樣的，

請輔導會積極向立

法 院 爭 取 修 改 法

令。 服務照顧處 

針對參加823戰役之志願
役，未核發慰問金原因： 
（一）因服役期間領有志願役

軍官之本俸、專業加

給、志願役加給等福利

待遇，從事軍旅期間，

捍衛人民安全為其本

職。 
（二）鑒於國家財政及福利資

源有限，放寬慰問金核

發對象，須考量國家之

經濟及財政狀況，依福

利資源有效利用與妥善

分配之原則，宜俟財政

狀況改善並有餘裕時，

再行擴大照顧範圍，尚

請諒察。 

 


